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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

采购资金文号: CXZC2025-W1-09570

采购单位(甲方):岑溪市南渡镇丰田小学 合同编号:

供货商(乙方):岑溪市思凡办公设备经营部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预算单位“政采云”电子卖场网上超市一张网供应

商征集入围项目-岑溪市思凡办公设备经营部岑溪市网上超市项目招标文件、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预算单位“政采云”电子卖场网上超市一张网供应商征集入围项目-

岑溪市思凡办公设备经营部岑溪市电子卖场(网上超市)项目协议书和承诺书，签署本合同，以资共同

遵守。

一、根据购货方需求，提供下列商品清单：

行号 品名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1 景田 碳粉 100G 瓶 1 80 80

2 兄弟 原装 TN-2325 粉盒 套 1 280 280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 : 叁佰陆拾元整 360

二、合同总金额: 叁佰陆拾元整（大写） ￥360 元。

三、供货及运输：1、运输方式：本合同采用 送货上门 运输方式。2、交货时间：于本合同签

订起的 10 工作日内。3、交货地点：送货上门到购货方指定地点 。4、发货方式：由供货方发货、送

货，并承担商品运送至合同约定地点的所有运费。

四、保修：以上设备的保修规定按该设备厂家提供的保修条件及期限。保修方式：按厂家保修。

五、所提供的产品质量标准按厂家规定，如出现质量异议，以该厂家授权的技术支持部门的检

验为准。

六、购货方应自行对货物进行验收，若发现问题应在货物到站之日起 48 小时内以书面方式提出

异议，否则视为以上设备数量和质量符合约定。

七、质量标准及服务：

1、供货方承诺所提供的产品质量符合执行中的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

2、供货方对所交商品保证品质符合乙方所要求的规格样式，购货方在验收期间发现有品质不良、

数量不足或其他隐藏性瑕疵时，应立即书面通知对方，供货方应立即更换符合购货方质量要求的商品，

在供货方更换符合约定的商品之前，购货方有权拒付该部分货款。

八、供货方承诺按本合同签订时所执行的相应服务标准在商品规定的保修期和保修范围内对所提

供给购货方的商品进行保修，保修期为 按厂家质量保修（从商品验收合格之日算起，按国家三包政

策及产品内附详细保修条例），市区内 2 小时响应、郊区 12 小时内响应服务，所产生的配件材料费

用由购货方承担。

九、商品包装：供货方按符合商品安全和合同运输安全要求的方式包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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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对于因供货方误发、多发或少发的物品，购货方应负责妥善保管，并

及时通知供货方查处，由此发生的费用由供货方承担。

十一、违约责任：双方应全面、适当地履行本合同，因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经济损失的，违约方

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供货方如提前或延期交货或交货不足数量者，应支付购货方此批货款总值 5%

的违约金，购货方如不按交货期限收货或拒收合格商品，应支付供货方此批货款总值 5%的违约金。

十二、知识产权，供方同意并保证尊重任何其他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承诺对其所提

供的产品、服务均拥有完全的合法权利，不会侵犯其他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若因本合

同所提供的产品、服务或因履行本合同导致侵犯其他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所引起的全

部责任由供方承担，如因此而造成的损失，亦由供方负责赔偿。

十三、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调解，如协商不成，应向合同签订

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甲方(公章): 岑溪市南渡镇丰田小学 乙方(公章):岑溪市思凡办公设备经营部

法定（授权）代表人 法定（授权）代表人

（签字）： （签字）：

签订日期： 2026 年 1 月 22 日 签订日期： 2026 年 1 月 22 日


